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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
澄清公佈

謹此提述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之公佈（「該
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目標公司51%已發行股本，其涉及根據一般授
權發行可換股債券。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澄清
本公司注意到該公告內的無意筆誤並謹此作出以下澄清：

1. 該公佈之標題應作出以下修訂：

「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51%已發行股本
而涉及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可換股債券」

2. 該公佈第10頁「有關目標集團之資料」一節第二段第二句應作出以下修訂：

 「中國公司為一間有待成立之新公司（作為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將綜合計入
本集團內），成立目的為經營上海貓仕之線上業務，並將收取及記錄各店舖
錄得之所有銷售額及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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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公佈第16頁「中國公司」之釋義應作出以下修訂：

「中國公司」 指 一間將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成立目的為經營上海貓仕
之線上業務，並收取及記錄各店鋪錄得之銷售額及溢利

上述澄清概不影響該公佈所載的任何其他資料，而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佈之
中英文本之一切其他資料一概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周志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曉彬先生、高峰先生、趙瑞強先生及孫強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張一春先生及徐英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永強先生、林全智
先生、黃海權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